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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地評鑑 

機 構 編 號 ： 3-02 

評 鑑 日 期 ： 110 年 04 月 21 日 

受 評 機 構 名 稱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臺北

市永明發展中心 

一、機構簡介 

臺北市永明發展中心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三十日設立。其目的為服務士林、北投區身心

障礙者及其家庭。 

機構類型為日間服務，提供生活照顧及訓練、保健及復健服務、日間作業活動與技

藝陶冶、社會工作及相關支持性服務。同一時段服務 60 名服務對象，其中：18 歲以上中

度以上智障及合併智障之多重障礙者為主，或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類別為第一類且 ICD 診

斷欄位註記【06 或 11】者共 45 名；0 至 6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証明障礙類別

為第一類且 ICD 診斷欄位註記【06 或 11】者，同一時段共 15 名幼兒。 

 

二、委員意見與建議 

（一）優點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機構得到基金會在組織管理、資源、專業上的充分支持。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傳票、帳簿製作及保管非常妥適。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對於環境及安全維護各項措施資料紀錄完整。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資料整理完整豐富，能彰顯服務內容。 

2. 供餐會考慮家庭信仰、意願與健康需求，而分別處理。 

3. 所建立的社區資源都列有使用紀錄。 

4. 早療日托班對於個案能力與需求評估，能結合相關專業人員分工合作，進行多元評量。 

5. 個別化服務計畫之訂定程序嚴謹並有合理時程。 

6. 能與鄰近幼兒園合作，提供日托班幼兒融合活動。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親師溝通良好，家長感謝永明讓服務使用者增加自信，也平安快樂有意願到服務中心

來。 

2. 各項表單紀錄詳實，並讓使用者有機會充分表達。 

3. 使用易讀簡報，讓使用者清楚易懂，了解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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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身障者隱私注重。 

 

（二）應改進事項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1107.未將身權法 76 條所及的通報事項列於相關流程與管理機制上。 

2. 6202.專業項目的應改進事項，在執行面向成效上，可以再強化（如家庭支持計畫的面

向與需求應更廣）。 

3. 6301.戲劇體驗的創新可再擴大其參與影響力。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3105.建議補充防火管理人訓練期效說明（建議）。 

2. 3106.未見停電緊急應變措施。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4102.使用多種評估方式與工具，但是統整使用的綜合摘述不夠全面。 

2. 4103.服務目標應可評估可執行，且在必要時隨時調整。 

3. 4203.行為支持策略執行後之追蹤紀錄應符合。 

4. 4204-A.體適能活動設計應符合服務對象之能力與興趣，以避免參與度過差。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無 

 

 （三）其他建議事項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請轉知「簽證會計師」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格式，應採用「審計準則公報」第

五十七號。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無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請重新審視所有表單與紀錄呈現方式，可逐步減少重覆之事項。 

2. ISP 會議應在計畫執行前完成。 

3. 口腔照護服務，中心針對有恐懼、不好處理的服務使用者都會讓家長簽同意強制介入

方式的同意書，建議除留綜合醫院保存外，中心也可以存影印本。 

4. 家庭支持可以再依家庭條件擴展面向，如照護人力、資訊需求、無障礙條件改善（家



3 

 

庭環境）等。 

5. 對於作息本位介入策略及其應用，建議進一步進行專業增能。 

6. 建議於 ISP 計畫中就個案之優弱勢能力與需求，宜有統整分析。 

7. 部分時制早療之教學，宜以家長增能為主要目的，指導家長運用可行的居家訓練策略，

並持續追蹤執行情形及調整策略。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個人櫥櫃若可上鎖（成人組），應提供鑰匙給使用者保管，更具隱私權的意義。 

 


